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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
	物资名称
	主要技术要求
	单位
	数量
	交货日期
	质保期（不低于）
	交货地点
	专用业绩要求

	无局放励磁变压组件等采购项目
	无局放励磁变压组件一
	励磁变额定容量：100kVA
励磁变输入电压：2×350/400V/450V
励磁变最大输入电流：≥285A
励磁变输出电压：高压侧为双绕组，最高输出35kV，有5kV及10kV抽头输出；可分段使用。
励磁变额定频率：50Hz
励磁变使用频率：25～300Hz
励磁变绝缘水平：低压绕组对地：5kV/1min
高压绕组对地：1.1UN/1min
励磁变阻抗电压：≤5%
励磁变噪声水平：≤65dB
励磁变冷却方式：ONAN
励磁变允许运行时间：额定电压、额定电流下连续运行≥180min
励磁变温升:（额定运行180min）：绕组温升＜65K，顶层油温升＜55K
励磁变绝缘耐热等级:A级
	台
	1
	接到供货通知后15日内
	3年
	买方指定地点
	业绩要求：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具有仪器仪表或其配件销售业绩不少于150万元。注：业绩必须提供对应的合同复印件、发票和相应查验截图。

	
	无局放励磁变压组件二
	额定容量:≥300kVA
输入电压:2×350/400V/450V，双绕组，额定输入2×350V，每个绕组有400V、450V抽头
最大输入电流:850A—950A
输出电压:高压侧为双绕组，最高输出35kV，有5kV及10kV抽头；可分段使用
工作频率:20～300Hz
阻抗电压:≤5%
绝缘水平:低压绕组对地：5kV/1min
高压绕组对地：1.1Un/1min
额定电压下局放量:≤10pC
温升:绕组温升小于65K，顶层油温升小于55K
允许连续运行时间:额定电压、额定电流下连续运行时间应不小于180min
	台
	1
	接到供货通知后15日内
	3年
	买方指定地点
	

	
	无局放电容分压模块
	额定电压:≥60kV
电容分压器额定电容量:≥300pF
分压比:600：1
介质损耗:≤0.2%
系统测量误差:≤±1.0%
局放量:额定电压下局部放电量≤10pC（带有局放耦合端子，既可测压，也可作为耦合电容使用）
绝缘水平:1.1Un/1min  
	台
	2
	接到供货通知后15日内
	3年
	买方指定地点
	

	
	无局放补偿电抗组件
	补偿电抗器额定电压:≥20kV
补偿电抗器额定电流:≥5A
补偿电抗器额定容量:100kVA
补偿电抗器电感量:6H
补偿电抗器绝缘水平:1.1倍额定电压/1min
补偿电抗器额定频率:100Hz
补偿电抗器工作频率范围:30～300Hz
补偿电抗器局部放电量:≤10pC
补偿电抗器允许运行时间:额定容量下连续运行90min
	台
	4
	接到供货通知后15日内
	3年
	买方指定地点
	

	
	无局放变频电源模组一
	变频电源额定功率：100kW（推挽线性放大式）
变频电源工作电源电压：380V±10%（三相），50Hz；
变频电源输出电压：单相，0～350V连续可调
变频电源输出电压不稳定度：≤1.0％
变频电源额定输出电流：285A
变频电源无功负载能力：变频电源具备额定容量25%的容性或感性负载能力。
变频电源输出波形畸变率：≤1.0％
变频电源输出频率：20～300Hz
变频电源频率分辨率：≤0.1Hz
变频电源频率不稳定度：≤0.05%
变频电源允许运行时间：额定容量下允许运行时间≥3小时
变频电源温升：在额定负载下，连续工作180min，出风口温升≤45K
变频电源最大输出电流下的局部放电量：≤10pC
变频电源绝缘水平：输入、输出端子对地≥3kV/AC/1min
变频电源冷却方式：强迫风冷
变频电源噪音：≤85dB
	台
	1
	接到供货通知后15日内
	3年
	买方指定地点
	

	
	无局放变频电源模组二
	额定工作输入电源:380V±10% (三相)；50Hz；
变频电源额定输出功率:≥300kW
输出电压波形:正弦波
波形畸变率:≤1.0%
试验频率范围:20Hz～300Hz，频率在设定范围内调节时，电压恒定输出
输出频率分辨率:≤0.1Hz
输出频率不稳定度:≤0.05%
局部放电量:进行变压器局放试验时≤10pC
绝缘水平:1.1倍最高电压下耐压1min
系统允许运行时间:
额定水平下，连续运行时间不小于180min
噪音水平:≤85dB
耐地震能力:≥8级；地面水平加速度3.0m/s2、地面垂直加速度1.5m/s2
试验对象及项目:330kV变压器感应耐压及局部放电检测
输入电源:三相380V±10%，50Hz
额定输出功率:≥300kW
额定输出电压:0～350V，连续可调
输出波形:正弦波
输出波形畸变率:≤1.0%
输出频率:20～300Hz
输出频率分辨率:≤0.1Hz
输出频率不稳定度:≤0.05%
允许运行时间:额定容量下允许运行时间不得低于180min
冷却方式:强迫风冷
局部放电量:≤10pC
噪音水平:≤85dB
	台
	1
	接到供货通知后15日内
	3年
	买方指定地点
	

	
	局放测试定位模块
	测量通道：4个（完全独立）
采样速率：250—500MHz
采样深度：12—14Bit
记录空间：4G/通道
时间分辨率：2—4ns
检测灵敏度：0—0.1pC
检测范围：0.1-100000pC
测量频带：低频脉冲电流法:10kHz～1MHz;宽频脉冲电流法:1MHz~80MHz;高频脉冲电流法:检测频宽：~120MHz；
超声波法:检测频宽：20~500kHz；
低频截止频率（Hz）：可多档任意组合；
低端分10K、20K、40K，80K；高端分100K、200K、300K,500K，1000K；
增益范围（dB）：－20 dB ∽ +40 dB四档,可粗调细调
陡波校准器：上升沿时间：0--5ns；
校准范围：5~1000pC。
外零标电压输入范围：AC10V～220V
通讯接口：RS232/485、USB、RJ45、光纤、4G/5G、WiFi
显示屏：12寸真彩半反半透式阳光屏
分辨率：≥1024*768
同步：内外同步可选
外同步：30～300Hz 自动同步
	台
	1
	接到供货通知后15日内
	3年
	买方指定地点
	

	
	高压谐振电抗组件
	额定电压:≥300kV
额定电流:≥5A
额定电感量:不小于200H
使用频率:20～300Hz
绝缘水平:1.1倍额定电压下1min
品质因数:≥40
运行时间:额定容量下连续运行时间不小于60min
组合形式:可根据试品参数的不同进行不同的串并联组合
	台
	2
	接到供货通知后15日内
	3年
	买方指定地点
	

	
	局放控制模组
	测量通道:4个（完全独立）
采样速率:250—500MHz
采样深度：12—14Bit
记录空间：4G/通道
时间分辨率：2—4ns
检测灵敏度：0—0.1pC
检测范围：0.1-100000pC
测量频带：低频脉冲电流法:10kHz～1MHz;
宽频脉冲电流法:1MHz~80MHz;
高频脉冲电流法:检测频宽：3~120MHz；
超声波法:检测频宽：20~500kHz；
低频截止频率（Hz）：可多档任意组合；
低端分10K、20K、40K，80K；高端分100K、200K、300K,500K，1000K；
增益范围：－20 dB ∽ +40 dB四档,可粗调细调
陡波校准器：上升沿时间：0--5ns；
校准范围：5~1000pC。
外零标电压输入范围：AC10V～220V
通讯接口：RS232/485、USB、RJ45、光纤、4G/5G、WiFi
显示屏：12寸真彩半反半透式阳光屏
分辨率：≥1024*768
同步：内外同步可选
外同步：30～300Hz 自动同步
	台
	1
	接到供货通知后15日内
	3年
	买方指定地点
	

	
	电容分压模块
	额定电压:600kV（分二节）
额定电容量:≥1000pF
工作频率:20～300Hz
绝缘水平:1.1倍额定电压下1min
测量误差:≤±1.5%
分压比:6000：1
介质损耗:≤0.5%
结构：C1为环氧筒外壳油纸绝缘结构电容器；低压臂选用温度系数、频率系数和高压臂相同的材料
智能峰值表：显示测量电压，可进行计量传递，方便校验。智能峰值表采用4 1/2位大屏幕液晶显示，主显示为峰值/及波形、此外还有真有效值、频率、波峰因数等
底座：底座具有足够的稳定度，能调节水平，拆、装方便，并装有带刹车的脚轮便于移动
	台
	1
	接到供货通知后15日内
	3年
	买方指定地点
	

	
	补偿电抗器模块
	局放量:额定容量运行工况，≤10pC
额定电压:≥35kV
额定电流:≥12A
额定电感量:≥3H
抽头输出:35kV/8A/6H  25kV/20A/1H
额定频率:100—300Hz
运行时间:额定输出下连续运行时间不小于180min
温升:绕组温升小于65K
局放量:额定容量运行工况，≤10pC
绝缘水平:1.1倍额定电压下1min
结构形式:环氧筒外壳，铜导线绕组，油浸直冷式
	台
	4
	接到供货通知后15日内
	3年
	买方指定地点
	

	
	变频电源控制组件
	电源控制箱功能：具有试验电压、频率调节功能；紧急跳闸：变频电源控制箱具有紧急跳闸功能。电压380V±10%（三相），50Hz；输出电压单相，0～350V连续可调；输出频率20～300Hz。
	台
	1
	接到供货通知后15日内
	3年
	买方指定地点
	


具体供货不局限于上述产品。应包括上述产品相关配件，类似升级产品，及整体设备的安装调试。
备注：
1.取得《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集中规模招标采购供应商资质能力核实证明》或《国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集中规模招标采购供应商资质能力核实证明》（以下简称《核实证明》）的投标人，应按要求使用该《核实证明》。《核实证明》含有的业绩、试验报告不能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需要提供满足要求的业绩、试验报告等证明材料；未取得《核实证明》的，投标人需要提供对应支持证明材料。
2.投标文件中提供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应复印清晰、可辨认且不得遮盖、涂抹，否则视为无效。
3.合同金额以所提供的发票及查验截图为准，业绩发票影印件后须附通过国家税务总局全国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网址：https://inv-veri.chinatax.gov.cn/）查验的发票结果截图，“一发票一截图”，发票开票日期不得晚于项目“专用业绩要求”中要求的时间。未提供发票或未提供对应发票查验结果截图的或发票开标日期晚于项目“专用业绩要求”中要求的时间的业绩不予认可。所有业绩支撑证明材料内容须保证清晰、可辨认且不得遮盖、涂抹。

		2


